
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 111 年度提升服務效能績效總報告 

資料截止時間：111 年 12 月 31 日 

 

壹、執行績效 

一、 提升服務品質，深化服務績效 

(一) 訂定「111 年度提升服務效能執行計畫」1 種，推動作法計 22 項。 

(二) 辦理員工教育訓練 23 場次，參加人員 1054 人次。 

(三) 成立「工程品質及督導考核小組」，提升工程施工品質，預防工程危

安事件發生，確保人員生命安全，截至 111 年 12 月底督導小組已執

行 40 次督導工作。 

(四) 訂定「經濟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局哺乳室使用規則」，提供更舒適及溫

馨之場所，便利女性訪客及同仁使用，以達到兩性工作平等目的。 

(五) 於本局服務櫃台置有各課室業務主要聯繫窗口，供民眾到局諮詢時

不用久候，隨時有熟悉業務之同仁提供服務。 

二、便捷服務程序、確保流程透明 

(一) 公地種植申請案件提供網路申辦與查詢服務功能。 

(二) 111 年度採購領標電子化案件共計 15 件，節省民眾洽公往返時間及

購買標單成本。 

(三) 防汛護水志工通報流程已建立 Line 群組，達到即時通報並立即回應

的高效率目標，藉由公私合力以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三、探查民意趨勢，建立顧客關係 

(一) 全年度共計有 2 次消毒及 2 次大清掃，另每周進行 1 次整潔維護情

形及綠化美化服務環境，以維持辦公及洽公舒適空間。 

(二) 置放「為民服務問卷調查表」於服務台蒐集民眾意見，並按季公佈

供民眾參考及同仁改進。 

(三) 實施提升服務品質考核 2 次及電話禮貌測試 12 次，考核成果登載於

本局網頁週知並改進。 

(四) 持續辦理各項節約能源措施，以達成省水、省紙、省電及省油目標。 

四、豐富服務資訊，促進網路溝通 

(一) 邀請團體、學者、專家及相關人士，共同參與政策措施及服務事項

之規劃研訂 10 次。 

(二) 宣導各項施政措施及執行成效： 



1. 於平面或電子等媒體通路露出新聞稿達 12 則以上，以凸顯本局

有關前瞻基礎建設-水環境建設計畫之工程施策或成果。 

2. 製作宣導廣告 2 則，分別置於平面媒體及網路媒體，向民眾宣導

前瞻水環境建設成果。 

3. 於 111 年 9-12月辦理 6場次前瞻水環境成效推廣活動，包含「保

留原始 保留美麗-尖石宣講會」、「小水滴的旅行-愛護河川的重

要」、「尋找河灘上的亮點-淨溪護川」、「舊港島走讀-緬懷昔日繁

華」、「淨灘、彩繪、海堤健走」、「生態共榮 親水休閒-中興翠堤

巡溪健行」，與 NGO 團體、協會、學校、企業、在地關心人士等

共同辦理，以呈現公私協力之綜效。 

4. 於 12 月 7 日及 12 月 15 日分別在新竹及苗栗媒體成果說明會，

藉由媒體作整合及深度報導，展現第二河川局年終豐碩成果以及

公私齊協力之理念，當天出席媒體包含有報紙類、電台類、電視

媒體與網路媒體等一起共襄盛舉，整體媒體露出共有超過 20則。 

5. 成立第二河川局的 Facebook 粉絲專頁並進行經營維運，配合本

局辦理之活動與業務需求，進行貼文撰寫及刊載，同時也辦理一

場粉絲互動活動，募集人數達到 559人次。 

6. 本局配合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於 12月 17日在新

北市新店區碧潭東岸廣場舉辦之 2022 全國河川日【新店溪山水

走讀】活動，完成活動擺攤，為讓民眾瞭解本局近年來工程成果，

攤位以趣味遊戲「誰是翻牌王」，藉由讓民眾觀看工程照片，進

一步認識工程名稱。 

7. 於 111 年 5-11 月，與警察廣播電臺（新竹分臺）合作，錄製 2

則防汛宣導專訪，於警廣治安交通網新竹分台 AM1512 B 時段播

出，共計 13次，以達宣傳之效。 

8. 111 年共辦理公聽會 8 次、協議價購會議 1 次，總計 9 次，藉以

宣導施政措施，民眾瞭解各項工程之預期效益與徵收作業程序。  

(三) 辦理民眾意見調查：河川公地種植申請案件處理情形調查並專案檢

討分析報告：本年度河川公地種植申請案件處理情形調查以現場填

寫方式辦理，111 年度有效問卷共有 20 件，整體而言，本局作業時

程速度多數受訪者表示認同，對服務態度及專業能力亦給予正面評

價；針對民眾所提建議列入未來修正規定之參考。 

(四) 對於民眾興革建議及陳情案件，遇有案件為每月彙陳首長 1 次，全

年共辦理 11 次。 



(五) 提供河川便利通網路平台，民眾可於平台上了解有關種植、少許土

石採取及一般申請作業流程，並提供疏濬及遠端監控資料，以達全

民監督目的。另也提供相關宣導影片及線上意見交流等，以豐富的

網路服務資訊促進與民眾的溝通。 

五、創新服務方式，整合服務資源 

(一) 依據經濟部水利署水利志工實施及管理要點規定辦理，本局所屬第

二大隊志工服務項目為: 

1.進行服務區內相關水利設施訪視，如發現損毀、遺失情形，儘速通

報本局 

2.協助本局進行任務範圍內相關文書或資訊業務工作，參加任務相關

會議、講習、演練（習）等。 

3.協助本局進行防救災、護水、節水、地層下陷防治及全民督工、環

境教育等民眾宣導及民情反應等工作。 

4.颱風豪雨期間協助瞭解服務區內水情及現地狀況等資訊並主動通

報。 

5.協助社區民眾進行疏散避難，並將避難情形回報至本局。 

6.對於溢堤、潰堤或淹水等災情傳出，或發現堰塞湖、河道淤積及河

川水位異常時，即時將訊息傳遞至本局。 

(二) 結合地方力量，共同打造水岸休憩環境：委託協會辦理「頭前溪隆

恩堰右岸上下游綠美化場地維護管理」，維護面積 16 公頃；另與地

方政府合作多處高灘地整治，如頭前溪柯子湖人工濕地引水改善工

程、千甲段高灘地綠化及漁人碼頭水岸護岸工程等。 

(三) 結合企業或機關、團體辦理各項為民服務事項：委請郵局、農漁會

信用部、全省便利超商、臺灣銀行所屬各分局及本局代收河川公地

種植使用費，接受民眾繳納。 

(四) 辦理公地種植使用許可申請展期案件到鄉服務計畫，針對舊申請人

辦理展期，由本局主動提醒、詢問申請人是否展期，並通知申請人

於預定日至當地公所受理申請，民眾可就近辦理申請業務，不必往

返奔波，節省時間及金錢。駐警巡防通報及河川疏濬管理搭配資訊

系統，進行即時管控及異常回報。 

(五) 建置「 iTaiwan」wifi 熱點，供民眾免費上網。    

貳、檢討 

一、發現問題及遭遇困難 

(一)民眾誤跑河川種植申請地點：本局目前辦公地點分為原辦公廳舍及水



情中心兩地，辦理河川種植申請案件承辦課位於竹北水情中心，本

局雖於網站更新申辦地點，惟仍有部分民眾誤跑之情事，造成民眾

申辦作業之困擾及舟車勞頓。 

(二)辦公廳舍老舊，廁所不符使用設備亦老舊，後圍牆係以臨時性之鐵圍

籬搭建，無法提供民眾更佳之辦公環境。 

二、 改進建議 

(一) 逐步加增線上作業化比例：公地種植申請案件目前僅舊有案件提供

網路申辦與查詢服務，研擬逐步輔導民眾使用線上作業方式，減少

民眾往返次數，以期達成便利民眾之目標。 

(二) 一條龍服務：本局除加強宣導申辦地點更改外，為避免民眾舟車勞

頓奔波於申請作業，承辦課除積極協助申辦及洽詢民眾外，致力於

一次協助完成民眾之申請案件，並協助將民眾之申請資料遞送至原

辦公廳舍掛文，避免民眾再行奔波。 

(三) 尚需加強開放創新服務之規劃與作為。 


